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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108 年 10 月 25 日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性平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經 108 年 11 月 28 日桃園市政府性平會-人口、婚姻與家庭組會議備查 

109 年 4月第 1次修正 

壹、政策願景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婦女權益、提供婦女相

關福利與服務，特結合公、私部門資源，規劃與實施相關婦女福利，

推動各項關懷作為。由於婦女權益重視提高婦女地位，平等參與經濟、

政治和社會生活，進而促進與實現性別平等目標，因此重視婦女權益，

亦需要著重婦女福利與家庭支持相關功能，提供多元且依生命週期規

劃的婦女與家庭支持性福利，才能使婦女實現平等參與，故本年度以

「提升婦女權益、關注家庭支持」為政策願景，規劃年度婦女福利施

政相關計畫。 

貳、需求分析 

一、人口概況 

(一)桃園市人口 

    截至 108 年 12 月，本市總人口數達 224 萬 9,037 人，其中女性

人口113萬2,926人(50.4%)，略高於男性的111萬6,111人(49.6%)。

雖然本市歷年人口數逐年增加，但性比例卻顯示自 105 年起女性人口

比例超過男性人口(如圖 1)。 

    本市人口以各階段年齡別區分，男、女性人口中皆以 35-39 歲人

口數居多，其次為 40-44 歲的男、女性人口，再次之為 45-49 歲的女

性及 25-29 歲的男性，顯示本市男、女性人口以中壯年人口為主(如

圖 2)；以各行政區來看，高度都市化行政區的女性人口最多，以桃園、

中壢女性人口最多，復興區女性人口數最少(如表 1)。  

    以兒童及少年、成年、老年階段的女性人口而言，則以 65 歲以

上女性人口最多(54.1%)、18-64 歲成年女性次之(50.4%)、0-17 歲女

性兒少人口僅占同年齡層人口的 47.9%(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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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桃園市 108 年人口數及性比例(原始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性別比公式=(男性/女性)*100 

說明：性別比為每 100 個女性所對應男性人口數，圖 1顯示本市男女人口數逐
年遞增，但性比例逐年遞減，即每 100 個女性所對應男性人口數逐年遞減。 
 
 
 

 

圖2：桃園市108年人口金字塔圖(原始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總人口：2,249,037人，男：1,116,111人，女：1,132,926人(108年12月) 

 

單位：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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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桃園市各行政區人口概況 

統計日期：108 年 12 月 

區域別 戶數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桃園市 825,888 2,249,037(100%) 1,116,111 (49.6%) 1,132,926 (50.4%) 

桃園區 173,121 452,824(100%) 219,247 (48.4%) 233,577 (51.6%) 

中壢區 156,821 417,380(100%) 204,943 (49.1%) 212,437 (50.9%) 

大溪區 33,460 95,550(100%) 48,532 (50.8%) 47,018 (49.2%) 

楊梅區 61,075 173,049(100%) 86,976 (50.3%) 86,073 (49.7%) 

蘆竹區 60,330 166,406(100%) 82,465 (49.6%) 83,941 (50.4%) 

大園區 34,997 93,078(100%) 47,355 (50.9%) 45,723 (49.1%) 

龜山區 64,031 162,921(100%) 80,858 (49.6%) 82,063 (50.4%) 

八德區 74,246 205,974(100%) 102,637 (49.8%) 103,337 (50.2%) 

龍潭區 43,228 124,031(100%) 61,932 (49.9%) 62,099 (50.1%) 

平鎮區 79,806 228,436(100%) 113,220 (49.6%) 115,216 (50.4%) 

新屋區 16,915 49,256(100%) 26,202 (53.2%) 23,054 (46.8%) 

觀音區 23,998 67,956(100%) 35,162 (51.7%) 32,794 (48.3%) 

復興區 3,860 12,176(100%) 6,582 (54.1%) 5,594 (45.9%)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表 2：桃園市社福人口概況 
統計日期：108 年 12 月 

人口別 總人數(人、%) 男性人數(人、%) 女性人數(人、%) 

人 

口 

統 

計 

總  計 2,249,037(100%) 1,116,111(49.6%) 1,132,926(50.4%) 

 0-17 歲 407,709(100%) 212,503(52.1%) 195,206(47.9%) 

18-64 歲 1,568,980(100%) 778,531(49.6%) 790,449(50.4%) 

65 歲以上 272,348(100%) 125,077(45.9%) 147,271(54.1%) 

原住民(人) 75,872(100%) 36,278(47.8%) 39,594(52.2%) 

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85,291(100%) 48,373(56.7%) 36,198(42.3%) 

15歲以上單親家長數(人)
*
 31,621(100%) 15,693(49.6%) 15,928(50.4%) 

新住民(人)** 62,153(100%) 5,927(9.5%) 56,226(90.5%)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民政局、內政部移民署* 

          單親家長人數係推估=人口數*1.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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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概況 

本市新住民共 6 萬 2,153 人，其中女性 5 萬 6,226 人(90.5%)，

遠多於男性 5,927 人(9.5%)，以陸籍為多；身心障礙者共 8萬 5,291

人，其中女性 3萬 6,198 人(43.3%)少於男性 4萬 8,373 人(56.7%)；

原住民人口共 7 萬 5,872 人，其中女性 3 萬 9,594 人(52.2%)多於男

性 3 萬 6,278 人(47.8%)；由於單親家庭戶數係依人口數推估，依推

估結果本市單親家長約 3萬 1,621 人，其中女性單親家長 1萬 5,928

人(50.4%)(如表 2)。 

(三)勞動參與狀況 

    依本市 107 年性別圖像1，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30 至 34 歲

(99.0%)最高，女性以 25 至 29 歲(92.3%)最高，兩性於 30 歲前均隨

年齡增長而上升，且差距不大，自 30 歲起女性受婚育影響，各年齡

層勞動力參與率均低於男性。 

(四)教育程度 

    依本市 107 年性別圖像，本市 15 歲以上市民，男性教育程度為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者合占 82.5%，高於女性之 75.0%。其中男性教育

程度為研究所以上者占 8.6%，女性占 5.0%，相差 3.6 個百分點最多。

女多於男相差最多者教育程度為國中小，其中男性占 17.2%，女性占

23.2%，相差 6.0 個百分點，而自修及不識字者亦呈現女多於男。 

 

二、婦女需求 

(一)桃園市 107 年婦女福利生活需求調查研究2摘要 

 1、桃園婦女參與休閒活動相當少，每月不到 1次為最多。參與終身

學習課程人數不多，但仍反應有進修學習需求。 

                                                      
1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2019 年 8 月，桃園市 107 年性別圖像。 

網址：https://dbas.tycg.gov.tw/home.jsp?id=53&parentpath=0,13,47,52。 
2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2018 年 12 月，桃園市 107 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委託研究計畫。 

網址：https://sab.tycg.gov.tw/home.jsp?id=30802&parentpath=0,30483。 

https://dbas.tycg.gov.tw/home.jsp?id=53&parentpath=0,13,47,52
https://sab.tycg.gov.tw/home.jsp?id=30802&parentpath=0,3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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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管哪個年齡層婦女，家庭生活工作方面皆以「家庭經濟壓力」

為比例最高的問題。而家庭生活工作方面，15-24 歲婦女的主要

問題為「住家環境(屋內屋外)不舒適」與「家務勞動的負荷」；

25-34 歲婦女的主要問題為「家務勞動的負荷」與「教養小孩壓

力」；35-44 歲婦女的主要問題為「教養小孩壓力」與「家務勞動

的負荷」；45-54 歲婦女的主要問題為「家務勞動的負荷」與「照

顧老人的壓力」；55-64 歲婦女的主要問題為「家務勞動的負荷」

與「夫妻相處有爭執」等。 

 3、青少女階段希望增加學校以外的學習廣度，以及教導情感關係與

理財概念；目前年輕女性與中壯年婦女，為 0-12 歲子女主要照

顧者，婦女普遍性希望增加兒童托育服務，以及 7-12 歲兒童課

後照顧。 

 4、就婦女社會參與之需求，希望辦理社區課程與活動，尤其是單日

近程的家庭旅遊；同時婦女因工作、育兒、家務參方面忙碌，難

以有時間精力參與社會活動，因此期望推廣性別平權、宣導共同

分擔家務。 
 

 (二)107 年在地婦女團體資源調查摘要 

依據「107年桃園市在地婦女團體之資源盤點調查計畫研究報告」

指出，桃園市在地婦女團體合計 37 個，其中成長型 7 個(18.92%)、

支持型 12 個(32.43%)、服務型 17 個(45.95%)、倡議型 1個(2.7%)。

分布區域以中壢區(29.73%)為最多，其次則是桃園區(24.32%)，第三

則是平鎮區及楊梅區(8.11%)。就婦女團體類型而言，桃園區的團體

類型最為多樣，4類團體均有設置在此區域。 

透過對這些婦女團體的調查可以發現，婦女團體的運作頗為穩定，

除定期召開會員大會討論會務、凝聚團體向心力外，多數團體亦持續

申請政府補助為所屬會員舉辦教育訓練課程，進行會員培力工作。同

時大多數團體亦願意積極參與活動，關心的議題已從強調婦女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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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擴及到關懷社會弱勢民眾與家庭的趨勢。 

回顧過去近兩年培力情形，在婦女團體運作上，可從以下方向改

善：1、針對團體特性與運作量能提供不同培力策略與方案；2、持續

強化婦女發展中心與婦女議題溝通平台的功能；3、強化資源整合與

分享；4、提供婦女團體觀摩的機會；5、透過輔導團強化婦女團體輔

導功能；6、提供婦女團體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三、1999 市政諮詢民眾最關心議題 

    依 108 年(1-12 月)1999 市民諮詢與關心社福主題統計，女性對

於婦女福利、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婦女(幼)館與親子館等加總諮

詢次數最多，其次為銀髮族福利，再其次為身心障礙者福利；男性最

關心議題則為身心障礙福利，其次為社會救助，再其次為銀髮族福利

等，顯見婦女福利、婦女(幼)館舍相關服務與活動與人身安全等為女

性關心之重要議題(如表 3)。 

表 3：桃園市政府 108 年 1-12 月 1999 市政諮詢各性別關心社福議題統計表 

編號 諮詢內容類別 女 男 總計 

1 銀髮族福利、長期照顧及日間照顧 637 467 1,104 

2 身心障礙福利及復康巴士 633 656 1,289 

3 
婦女福利、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生育
津貼 

577 280 857 

4 
社會救助(中、低收入戶、急難救助及
馬上關懷等) 

511 563 1,074 

5 
兒少福利、兒童早療補助、弱勢兒少
生活扶助、緊急生活扶助及醫療補助 

232 122 354 

6 住宅租金補貼 192 143 335 

7 
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及性騷
擾等防治工作 

65 64 129 

8 
婦女(幼)館、親子館及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管理 

55 16 71 

9 人民團體組織輔導 28 11 39 

10 家庭服務中心 20 1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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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諮詢內容類別 女 男 總計 

11 其他 309 305 614 

總計 
3,259 2,644 5,903 

55.21% 44.79% 100%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參、策略目標 

桃園市婦女福利依需求調查分析，並考量 1999 市政諮詢女性關

心議題之需求，最多者為婦女福利與婦女(幼)館、親子館及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管理與人身安全等，將持續辦理婦女福利、托育與家庭照顧

與婦女人身安全維護等服務，並依婦女生命週期，規劃並提供多元婦

女福利與服務： 

一、嬰幼兒時期，提供優質的公托與親子館服務，配合中央政策提供

托育補助與育兒津貼，以支持婦女與家庭照顧功能。 

二、青少女時期，有增加學習廣度的需求，每年前往國高中辦理臺灣

女孩日系列宣導活動、規劃新建本市女兒館、邀請兒少列席參與

權益促進會，以擴大青少女活動與成長廣度；宣導青少女關注未

成年懷孕議題、提供少年自立服務方案等。 

三、成年婦女時期，有鑒於婦女常為主要家庭照顧者，規劃喘息服務

如居家服務、身障者臨短托服務，以及設置公托及托育補助，以

支持婦女照顧；另因不同年齡婦女都有家庭經濟壓力、家務勞動

負荷等，將持續提供托育、特殊境遇等福利津貼與服務，並持續

辦理社區性平成長教育課程、宣導家務分工等；因應婦女社會參

與需求，培力在地婦女團體，亦邀請其出席性平會分工小組，參

與政府政策；此外，針對不同對象婦女，規劃多元性休閒活動、

講座與性別沙龍影讀會等；由於提升人身安全是婦女各年齡階段、

各族群婦女的議題，除提供各項家暴、性侵防治等各項服務，亦

結合民間團體辦理性別暴力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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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婦女權益

關注家庭支持

社會參與

教育文化

健康醫療與
照顧

政策參與

人身安全

婚姻與家庭

就業與經濟

四、中高齡女性：辦理社區女性培力及社會參與計畫，培力本市 50歲

以上中高齡婦女提升自我成長及社會參與，協助中高齡婦女認識

在地社福資源，於社區中進行關懷訪視，提供有需求長輩諮詢與

轉介。 

五、弱勢族群婦女：針對特殊弱勢族群婦女，提供新住民家庭支持服

務、身心障礙婦女關懷服務、原鄉婦女支持培育等相關服務。 

     

    綜上分析，由於婦女需求多集中於婦女權益與家庭相關議題，因

此婦女福利施政計畫將回應「提升婦女權益、關注家庭支持」政策願

景，以中華人權協會之台灣婦女人權指標：社會參與、教育文化、健

康醫療與照顧、政策參與、人身安全、婚姻與家庭及就業與經濟等面

向，訂定促進婦女權益、提供福利與服務相關目標與執行策略，作為

本局 109 年婦女福利施政依據(如圖 3)。 

 

 

 

 

 

 

 

 

 

 

 

 

 

圖 3：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婦女福利施政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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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與經費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一、促進婦女

社會參與 

 

說明：為促進

婦女自由選擇

參加活動、於

公開場所可自

由表達自我意

見，透過培力

婦女團體社會

參與與領導能

力；規劃及開

設婦女到重要

社福館舍的公

車運輸；檢視

及改善重要社

福館舍公廁性

別友善措施，

使婦女安心洽

公等以達成本

目標。 

 

 

(一) 

培 力 婦

女團體、

提 升 服

務能量 

1.盤點婦團資

源與服務狀

況 進 行 分

析。 

2.輔導及協助

婦女團體申

請 本 府 補

助。  

3.婦女團體福

利方案設計

暨組織能力

培訓課程。 

4.婦女團體平

台會議暨婦

女領導人培

訓。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倡導並鼓勵女性參與正式

組織團體，透過教育、社區組織增

進婦女的權利推廣與培力，因此

將持續培力在地婦女團體，促進

婦女社會參與。 

108 年執行成果： 

1.108 年協助婦女團體申請本府

補助共 16案，以楊梅區申請數

量(5 案)最多，龍潭區次之(3

案)。 

2.辦理婦女團體福利方案設計暨

組織能力培訓課程，出席團體

合計 47 個，協助 14 個團請申

請本府補助計畫16案。初階(中

壢區)辦理 2 場次，共 82 人次

(男 2人次、女 80 人次)，出席

團體共 25個。進階(桃園區)辦

理 2 場次，共 81 人次(男 5 人

次、女 76 人次)，出席團體共

22 個。 

3.婦女團體聯繫會議，第一次(桃

園區)合計 40 人次(男 5人次、

女35人次)，出席團體共25個；

第二次(中壢區)合計 40 人次

(男 1人次、女 39 人次)，出席

團體共 23個；第三次(中壢區)

合計 32 人次(男 2 人次、女 30

人次)，出席團體共 22個；第四

次(桃園區)合計 40 人次(男 4

人次、女 36 人次)，出席團體共

21 個。 

109 年預期目標： 

1.預計協助婦女團體申請本府補

助共 25 案。方案設計暨組織能

力培訓辦理 4 場次，預計協助

20 個團體申請本府補助。 

2.婦團聯繫會議預計辦理4場次，

本局預計 109 年培力之 42 個

6,400 

6,400 

0%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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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婦女團體並皆能參與聯繫會

議。 

(二) 

規 劃 及

提 供 婦

女 到 重

要 社 福

館 舍 公

車運輸 

規劃及提供社

福館舍路線，

宣導並促進福

利近便性 

 

108 年桃園後火車站至婦女館

已開闢公車路線： 

1.免費公車 L106、L106A、L106B、

L106C、L107、L107A 

2.市區公車 188A、707、5060 

108 年成果： 

宣導婦女到婦女館及家庭服務

中心等重要社福館舍可搭乘公車

前往，提升福利近便性。 

109 年預期目標： 

  持續宣導婦女到重要社福館舍

可搭乘公車前往，並研議與盤點

重要社福館舍公車需求。 

(編列於

公共運

輸經費

項下) 

交通局 

婦綜科 

社工科 

(三) 

進 行 重

要 社 福

館 舍 公

廁 性 別

別 友 善

檢視 

進行婦女(幼)

館及家庭服務

中心進行性別

友善檢視並規

劃進行改進。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考量青少女及懷孕者需求，

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及無障礙空

間的推動，宜多加考量性別差異

與照顧者使用需求，因此 108 年

預期進行婦女館 1 處、親子館 10

處、家庭中心 13 處進行性別友善

檢視，並據以作為規劃改進依據。 

108 年執行成果： 

  本府性平會環境與交通組跨局

處合作推動性平計畫-「公廁，性

別好友善」係自 108 年度始執行，

配合該計畫擇定蘆竹區婦幼館及

八德家庭服務中心為性別友善示

範公廁。 

109 年預期目標： 

  持續配合本府性平會環境與交

通組跨局處合作推動性平計畫-

「公廁，性別好友善」辦理。 

10 

10 

0% 

婦綜科 

社工科 

 

(四) 

提供婦

女成長

教育及

休閒運

動 

1. 藉 由 婦 女

館、南青活

動中心、社

區關懷據點

或國民運動

中心等，提

供各年齡層

女性進行成

  依據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

求調查，本市婦女參與休閒活動

頻率以每月不到1次為最多(30.5

％)，整體參與休閒活動比率低；

另婦女表示希望政府安排單日近

程的旅遊或課程。透過辦理成長

教育及就近社區提供休閒場地，

提供青少年、婦女、長者等不同年

(編列於

各 促 參

案、區公

所、國民

運 動 中

心經費) 

本局編列

社區照顧

婦綜科 

兒少科 

老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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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長教育與休

閒運動等。 

齡層的活動與場地，並給予女性

市民相關使用優惠，並提供女性

健身專區及女性優先停車格，另

規劃哺乳室及兒童遊戲區，提高

女性育兒及看顧小孩方便性。 

婦女館： 

108 年執行成果： 

1.婦女館：108 年 1-12 月婦女館

婦女團體租借場次計 20場次，

提供體適能健身中心 8 折優惠

予婦女，女性使用者計 5 萬

6,710 人次。 

2.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108年1-

12 月使用館場人次為 38 萬

8,767 人次(男生 174,946 人

次，占 45%；女生 213,821 人次，

占 55%)。 

3.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輔導本市

313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 C

級巷弄長照站踴躍辦理健康促

進活動，於 108 年 1月至 12 月

健康促進活動總計參與 106 萬

3,187人次(男性36萬5,393人

次，占34.37%；女性 69萬 7,794

人次，占 65.63%)。 

109 年預期目標： 

1.婦女館：持續提供本市女性市

民體適能健身中心 8 折優惠，

預計受益人次5萬 7,000人次，

並給予婦團租借優惠，預計 17

場次。 

2 持續鼓勵女性運動之方向。 

3.109 年預計輔導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暨 C 級巷弄長照站辦理健

康促進參與人次總數達65萬人

次，並維持老年女性健康力比

例。 

關懷據點

運動系列

的補助經

費編列： 

108 年

5,600 

109 年

6,000 

+7.14% 

2.藉由桃園國

民運動中心

增加性別友

善 運 動 設

施，打造性

依據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

求調查，透過辦理成長教育及提

供休閒運動場地，提供各年齡層

的體育活動與友善運動環境，藉

此能提高女性運動參與意願並擴

500 

500 

0% 

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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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別友善運動

空間，提供

各年齡層女

性進行成長

教育與休閒

運動等安全

的 運 動 環

境。 

大女性運動的能見度。桃園國民

運動中心活動規劃規律運動人次

課程為有氧、瑜珈、飛輪及訓練課

程等多元課程，並提供女性健身

專區及女性優先停車格，另設置

哺乳室及兒童遊戲區，提高女性

育兒及看顧小孩方便性，使女性

能開心安心「動健康」，進而養成

規律運動習慣及興趣。 

108 年執行成果：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108 年來館

計 395,780 人次(男 229,639 人

次，占 58%；女 166,141 人次，占

42%)。 

1.年度訂定目標共 4 項，各項目

標皆有達成，達成情形如下： 

項目 
目標
值 

實際達
成值 

達成率 

年度女性

規律運動

人數成長 

24,000 

人次 
26,143 

人次 
109% 

女性友善

措施 
3項 4項 133% 

性別資料

庫 

建置
性別
統計 

建置性
別統計 

100% 

辦理活動

增加女性

運動能見

度 

5項 5項 100% 

2.透過年初的春節體驗課程，共

計 365 人次參與逐漸推廣運動

課程的好處年度規律運動人數

成長，辦理情形如下： 

課程
類別 

課程
數 

女性
參與
人次 

補充說明 

有氧 127 8712 

其中女性最喜愛有氧

課程為ZUMBA課所獲

反應也最好 

瑜珈 110 8195 

瑜珈課程以基礎瑜

珈、空中瑜珈最受歡

迎 

訓練 50 3115 
訓練課程以肌力課

程、TRX最受歡迎 

飛輪 104 6121  

共計26,143人次參與課程目標

達成率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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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3.建立性別資料庫 

  建置 RFID 無線射頻技術，針對

來館使用者進行統計，並每月

紀錄課程使用類別與種類，並

不斷更新資料庫蒐集內容。 

4.辦理 5 項以上女性運動活動以

提升女性運動能見度為提升女

性運動能見度，辦理各式活動

吸引民眾參與並瞭解運動，108

年度截至目前辦理相關活動情

形如下： 

(1)春節減脂課程 

   春節期間及春節後辦理減脂

課程，帶領民眾走向健康共計

開設 32 堂課程吸引 454 人次

參與。 

(2)母親節鼓勵運動贈康乃馨母

親節辦理贈康乃馨活動，鼓勵

民眾前來中心參與運動，共計

300 人參與本活動。 

(3)Pound fit 鼓棒有氧 Party 辦

理鼓棒有氧 party，吸引民眾

參與，預計超過 100 人共襄盛

舉。 

(4)韓式飛輪 Party 

   外借飛輪車擺設共 50 台車於

籃球場，50 名學生一同隨音樂

騎乘律動。 

(5)女性運動夜 

   辦理女性運動之夜活動，女性

免費入場使用健身房，總計辦

理 5項活動達成率 100%。 

109 年預期目標： 

1.飛輪課程未達原先目標值，顯

示飛輪運動對於女性來說在選

上仍有許多考慮的空間，未來

將請相關師資設計較適合女性

之專班，以符合女性愛美減重

的需求。 

2.體驗課程以及活動成效良好，

但由於各課程因程度與適合年

齡層不同，導致有許多學員跟



14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不上學習進度，未來將加強宣

導以及分級，讓女性能夠找到

自己適合運動的程度。 

 

小計一 

12,510 

12,910 

+3.20% 

二、倡導教育

文化面的

婦女權益 

 

說明：為扭轉

婦女於學校、

社會中之性別

刻板化印象或

偏見，透過辦

理社區婦女成

長教育課程，

提升社區婦女

性別意識；推

動性平宣導、

媒體廣宣，舉

辦婦女節、女

孩 日 權 益 宣

導、辦理偏鄉

弱勢女性權益

宣導及 CEDAW

公約宣導等，

提升社會大眾

性平意識。 

 

 

(一) 

補 助 辦

理 婦 女

社 區 成

長 教 育

課程 

1.輔導與補助

本市婦團依

桃園市政府

推展社會福

利服務申請

補助。 

2.扶植婦團辦

理婦女或性

平初階方案

或進階方案

或活動。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參與終身學習的婦女比例

僅 29%，但婦女卻表示有上課的需

求，35.9%認為政府應辦理婦女成

長課程，因此仍需鼓勵婦女參與

成長課程，規劃輔導與補助婦團

辦理成長課程或方案。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 1 至 12 月，本局培力婦

女團體共計 40 個團體，補助其中

之本市婦女團體計 16 案，受益人

次總計 3,523 人次，男性 608 人

次(17.3%)、女性 2,915 人次

(82.7%)。補助金額計 111 萬

6,528 元(58.76%)。 

109 年預期目標： 

計補助本市婦女團體 25案，受

益人次達 5,500 人次。 

1,900 

1,900 

0% 

 

婦綜科 

 

(二) 

舉 辦 婦

女 節 活

動 

舉辦婦女節慶

祝活動，促進

婦女社會發展

及參與社會。 

  桃園女性人口比例為 50.34%，

高於男性人口數，本府致力推動

婦女福利業務，以「培育女力、性

別友善、整合資源、保護母性、性

別平權」為願景，其中透過辦理各

項婦女與性平宣導活動，培育女

力及促進婦女社會參與，期透過

婦女節歡慶活動，促進市民共融

與公民參與，並讓大眾經由活動

參與看見本局推動婦女權益及倡

議宣導之行動。 

108 年執行成果： 

1.園遊會：含主舞台表演、攤位區

(40個攤位)，參加人數達1,000

人。 

800 

800 

0%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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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2.名人講座：以女人寵愛自己為

主題，邀請兩位名人分享，參加

人數達 150 人以上。 

3.行銷方式：包含活動前宣傳、媒

體曝光等達 8 家，達到活動效

益。 

109 年預期目標： 

1.以「斜槓女力」為主題，透過影

音及座談分享看見斜槓女性的

精彩，促進大眾對斜槓女性議

題的認識，並從中感受女性的

多元面貌與豐沛能量，參與人

次預計 1,000 人;至少 60%參與

者了解何謂斜槓女力，至少 60%

參與者願意嘗試擁有斜槓的生

活態度，並且活動整體滿意度

至少達 70%以上。 

2.本局臉書粉絲頁活動貼文觸及

人數每則至少達 10,000 人次，

讓桃園婦女對於婦女節有感，

進而關注本局婦女福利推動。 

(三) 

辦 理 偏

鄉 弱 勢

女 性 權

益 發 展

方案 

辦理原住民女

力培育方案，

關投入注偏鄉

婦女權益與服

務。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原住民包含都市與山區、前

山與後山，尤其以後山區原住民

難以得到各項福利服務，因此辦

理活動應選擇在公車站附近，提

升福利可近性，因此將持續辦理

偏鄉弱勢女性權益發展方案。 

  截至 108 年底，桃園市原住民

人口數為 75,872 人(男性 36,278

人、占 47.8%，女性 39,594 人、

占 52.2%)，為全國原住民人口第

三高之城市，僅次於花蓮縣及台

東縣。本市復興區原住民以泰雅

族為主要族群，復興區為本市唯

一的原住民鄉，為培養原住民女

性領袖等發展，爰辦理原住民族

女力培力方案。 

108 年執行成果： 

1.原住民族女力培力課程(原鄉

女力培育營、女力培育工作坊、

2,400 

3,000 

+25%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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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標竿參訪)共 24場次，計341人

次參與。 

2.原鄉婦女權益倡議宣導共辦理

12 場次，計 557 人參與。 

3.原住民親子家庭日共辦理 2 場

次，計 117 人次參與。  

4.專業訓練督導共辦理 5 場次，

計 17 人次參與。 

5.提供諮詢服務計 416 人次；轉

介服務計 417 人次。 

6.原民文化性平教材母語印製及

發送 200 份。 

109 年預期目標： 

1.復興區服務據點「原鄉好客棧」

據點使用人次每月至少達 100

人次，一年提供諮詢或轉介服

務人次至少 200 人次。 

2.至少一個原民婦女團體組織透

過培力營進而參與本市婦女發

展中心團體培力活動。 

3.原住民族女性培力課程預計辦

理 23 場次，預計 200 人次。 

4.原住民族婦女權益倡議宣導，

預計辦理 14 場次，預計 600 人

次。 

(四) 

少 女 權

益宣導 

辦理女孩日系

列宣導活動，

宣導與推動女

孩自我意識與

權益感。 

  桃園市女性人口數自 105 年起

首度高於男性迄今，但在家暴性

侵的被害人數仍以女性居多，甚

至在教育及就業方面女性亦相對

弱勢，因此女孩是需要透過國家

資源被充權，進而提升其影響力、

自主性，特別是需從兒少時期開

始培育，奠定其性別意識、自我保

護及自我價值。 

108 年執行成果： 

於桃園、中壢、楊梅、龜山、觀

音等區與 10 所學校合作辦理，

以去月經偏見、污名化為主軸，

關注女孩的月經議題，並推廣男

性重視女性權益，共辦理 6場團

體工作坊、4場校園巡迴講座及

2場校園電影院，共 1,389 人次

600 

600 

0%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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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參與(女性 739 人次、男性 621

人次、其他 29人次)，媒體露出

共計 19 家。 

109 年預期目標： 

1.女孩培力活動(例如：工作坊、

巡迴講座、校園電影院等)預計

辦理 10 場次，預計 700 人次參

與。 

2.新聞媒體露出報導至少 5 則以

上，擴大活動效益並展現活動

成果。 

(五) 

規 劃 與

設 置 女

兒館 

為提供女孩溫

柔有力支持，

鼓勵女孩發揮

內在潛能，規

劃符合女孩活

動 需 求 的 空

間，營造性別

友善城市。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青少女希望擴增學習廣度、

增加不同職涯探索，擴展校內與

社區活動等，至 108 年 12 月，本

市兒少共計 40萬 7,709 人，女性

19 萬 5,206 人(47.9%)、男性 21

萬 2,503 人(52.1%)，受限於傳統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女孩們被要

求具備文靜、乖巧與順從等特質，

缺乏自主權與多元發展機會，因

此刻正規劃新建女兒館，提供青

少女一個性別培力、學習與活動

成長的空間。 

108 年執行進度： 

本案目前由新工處代辦工程，

現於細部設計階段。 

109 年預期目標： 

預計於 109 年發包工程施工，

110 年竣工，配合工程進度規畫對

外營運。 

30,000 

4,000 

-86.67% 

婦綜科 

 

(六) 

推 動 性

平 社 區

化 

 

 

 

 

 

 

 

1.辦理桃園市

性平宣導系

列活動：擇

定主題辦理

性 平 共 識

營、巡迴講

座、充電會

及論壇等，

提升宣導廣

度及深度，

讓性平意識

截至 108 年 2 月止，台灣已邁

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的 14.56％，而老人的照顧者

中，女性照顧者占 61％，男性照

顧者僅 39％。女性仍然為照顧的

主要族群，108 年系列活動以「長

照網絡相關人員」為目標，提供本

市照顧服務員、家庭照顧者、長照

網絡人員學習性別平等，打破性

別平等刻板印象。 

108 年執行成果： 

2,700 

2,200 

-18.52%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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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能 深 入 社

區，並實踐

於生活。 

辦理照服員性平種子培力營、

巡迴講座、願景營暨記者會等活

動，期透過活動增進相關人員之

性別意識，讓其提供服務時，能更

具有性別敏感度，從照顧、家務分

工及習俗、高齡者社區參與等議

題至桃園區、平鎮區、龍潭區、楊

梅區及觀音區進行宣導，共辦理

14 場次，共計 1,377 人次參加(男

260 人次、女 1,117 人次)；另辦

理大型宣導活動約 3,000 人次參

與；自製性平教材 2,000 份，運用

「歡喜人生，性別亮燈」及「性別

拼圖」等教材作為該年度宣講媒

材。 

109 年預期目標： 

109 年預計擇一社會局服務對

象或服務提供者，規劃 10 場次系

列活動(例如：共識營、巡迴講座、

充電會及論壇等)，期透過相關活

動促進在地民眾對於性平議題的

發聲與交流，參與人次預計800人

次。 

2.公民參與福

利社區旗艦

計畫「性平

舵手~幸福

向前走」共

同推動性別

平等 

社區理監事男女比約 3：1，本

市社區志工男女比為 3：7。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 1 至 12 月，本市共補助

11 區 12 案旗艦計畫，受益人次總

計 76,970 人次，男性 27,555 人

次(35.8%)、女性 49,415 人次

(64.2%)；性平宣導人次41,951人

次；志工參與男性 15,088 人次，

女性 26,863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09 年旗艦計畫變更為審查制，

邀請社區及性平專家學者進行審

查，計畫納入推展性別平等方案

指標： 

1.增加男性於社區照顧及志願服

務上參與度比例。 

2.提升女性在社區發展協會領導

能力及意願比例。 

(編列於

福利社

區旗艦

計畫經

費) 

 

人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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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3.促進社區成長與自主，提升民

眾性別意識比例。 

經審查後擇優 7~8 案補助，受

益人次預計可達 40,000 人次 

(七) 

拍 攝 性

平 微 電

影 及 媒

體廣宣 

辦理性平微電

影製作、電影

首映會放映宣

傳，落實性平

概念之推廣及

紮根。 

  桃園市政府為推廣性別平等及

消除歧視之理念，廣邀民眾將創

意巧思融入。於性別平等題材中，

以保護母性、性別平權、性別友

善、培養女力四大理念融入性別

故事當中，製作多媒體短片與宣

導等，廣宣性別平等。 

108 年執行成果： 

  製作多媒體短片：為推廣性別

平等及消除歧視之理念，製作性

別平等多媒體動畫短片，以桃園

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的6個面向，

擇定代表性主題，各製作 1 支 60

秒宣導(動畫)短片，藉由多媒體

方式呈現多元議題，期望進而喚

起民眾對性別平等議題之重視。 

109 年預期目標： 

  辦理入校性平宣導：為推廣

CEDAW 公約及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建立性別平等的正確觀

念並落實於生活中，以「CEDAW 公

約」、「去除性別刻板印象」或「保

護母性」、「性別平權」、「性別

友善」、「培養女力」四大理念融

入性別戲劇表演故事當中，藉由

創作與結合多元面向的表演方

式，學習性平知識，期望進而喚起

學生對性別平等議題之重視。 

820 

840 

+2.44% 

 

性平辦 

 

(八) 

辦理

CEDAW

公約教

育訓練

與宣導 

辦 理 議 題 性

CEDAW 公約教

育 訓 練 與 宣

導，含內部同

仁教育訓練、

對一般社會大

眾進行宣導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

權主流價值，CEDAW 於國內生效，

促使我國性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

軌，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

別歧視逐步消除，將持續對內部

同仁及外部民眾進行 CEDAW 公約

教育訓練與宣導。 

108 年執行成果： 

1.CEDAW 教育訓練：於 108 年 5 月

29 日(三)上、下午辦理共計 2

25 

200 

(109 年與

本局四項

人權公約

共同編列

經費委託

辦理教育

訓練) 

+700%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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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場次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班-從身

邊的小故事談 CEDAW(人事室主

辦)，由台北大學郭玲惠教授講

授，共參與 232 人次，含男性

44 人次(18.97%)、女性 188 人

次(81.03%)。 

2.CEDAW 設攤、網路及電子看板宣

導：本局已於 3月婦女節期間，

透過婦女節慶祝活動設攤宣導

並進行 CEDAW 有奬徵答；並於

本局 FB、本府各公部門電子看

板及跑馬燈宣導，效益達全市，

桃捷跑馬燈宣導效益更橫跨雙

北市。 

3.CEDAW 文宣宣導：本局自製三合

一國際公約(含 CEDAW)聯合宣

導文宣 12,000 份，配合各式宣

導場合發放完畢。 

4.CEDAW 專刊宣導：邀請性平專家

學者於本局 108 年第 1 季(107

期)社福季刊刊載社福新視野-

女性、母職與照顧，當期發行

23,000 份。 

109 年預期目標： 

將辦理教育訓練或工作坊 2 場

次；持續於本局 FB、官網、社福

季刊、跑馬燈進行宣導。 

小計二 

39,245 

13,540 

-65.50% 

三、關注健康

醫療與照

顧 

 

說明：為關注

婦女健康醫療

與照顧議題，

本局著重於未

成年少女於懷

孕及哺乳期間

獲 得 適 當 輔

導，並且提供

(一) 

關 注 未

成 年 少

女 健 康

及 辦 理

未 婚 懷

孕服務 

 

辦理未成年少

女懷孕服務方

案，建立未成

年少女懷孕個

案管理服務，

提供家訪、晤

談、生涯規劃

(含就學、就業

輔導)、心理諮

商、生育抉擇

等相關處遇並

連 結 所 需 資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青少女懷孕議題包含小孩

的照顧、少女就學、以及經濟獨立

三部分。截至107年 12月底統計，

桃本市總人口數約達 222 萬人，

其中本方案適用服務年齡16歲至

未滿20歲之未成年(未滿16歲懷

孕或涉及性侵害議題，依法強制

由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提

供必要協助)約為 11萬 2,380人。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使得性行為

發生年齡日漸下降，在未成年人

740 

(社家署

公彩補

助 340、

市府補

助 400) 

1,202.5 

(社家署

公彩補

助 220，

市府補

助

兒少科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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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家庭照顧者支

持 與 喘 息 服

務，提供婦女

重視身心健康

與性平的家庭

照顧與醫療資

訊。 

 

 

 

 

 

 

源、健康發展。 性知識不足的情況，可能導致懷

孕或避孕觀念不正確，又或提早

面臨父或母的角色。   

就社會局近3年服務過程發現，

未成年人身心發育未臻成熟，遇

到懷孕事件，往往在這歷程中面

臨就學、就醫、就業、經濟甚至身

心壓力及家庭衝突，爰藉由本方

案串聯社政、衛生、教育、勞政、

民政以及民間團體等跨網絡相關

的支持資源，提供未成年懷孕少

女、未成年父母及其重要他人包

含生育抉擇、心理輔導、經濟協

助、生涯規劃、醫療衛教等需求，

並在專業社工協助下，獲得問題

解決，得到正向發展。 

108 年執行成果： 

社會局結合勵馨桃園分事務所

由執行三級處遇服務，包含預防

宣導等預防措施、團體輔導及親

職指導等支持項目，各項執行成

果如列： 

1.108 年 1 月至 12 月預防服務措

施共計服務 1 萬 6,576 人次，

個案管理共計開案服務 95 案，

共計3,216人次(執行數115萬

891 元，執行率：98.5%)。 

2.社區宣導活動，於社區安排團

體活動或講座，提供自我保護、

性別教育、親密關係及懷孕個

案協助等內容，計 5,122 人次。 

3.諮詢服務：提供未成年懷孕諮

詢服務，共計提供 679 人次，其

中女性計 498 次，男性計 181

次。 

109 年預期目標(社會局、衛生

局)： 

1.落實個案管理服務：提供未成

年懷孕或未成年父母個案更為

適切服務資源，協助其問題解

決。 

2.青少女懷孕的經濟補助多提供

982.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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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特境家庭補助。 

3.強化跨網絡單位橫向資源連

結：鑒於未成年懷孕少女及未

成年父母具多元資源需求，本

局於 108 年規劃定期召開網絡

聯繫會議及個案研討，強化橫

向合作機制，以臻是類個案所

需資源之完善。 

4.提升 70%之未成年懷孕少女或

未成年父母個案對性別角色認

知，強化並落實發揮親職角色，

周延家庭照顧。 

5.提供醫療協助、孕產照護、衛教

保健指導、未成年產婦避孕管

理：依國健署通報系統，電訪未

成年產婦服務及避孕管理追

蹤，提供正確避孕方法(戴套、

避孕藥及避孕器)，並提醒寶寶

預防注射及餵授母乳等資訊。 

6.規劃多元預防措施，除提升校

園宣導場次，亦規劃電子平台、

團體輔導等，藉此提升本市未

成年人正向價值觀及性觀念，

協助就學及復學協助、學生諮

商輔導、多元適性教育： 

(1)針對繼續懷孕個案請學校彈

性處理其出缺勤，並佐以心理

諮商輔導、學業及醫療協助或

家庭輔導，必要時連結教育單

位、社區及醫療服務系統進行

轉介。 

(2)請學校配合社會局辦理未成

年懷孕服務方案，協助未成年

懷孕少女之後續事宜。 

(3)宣導學校知悉 16 歲以下之學

生懷孕時，請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及依

性侵害防治法第 8條規定，進

行法定通報。 

7.協助戶籍登記：本市戶政事務

所於民眾臨櫃辦理出生登記

時，新生兒父或母未滿20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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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適時轉知相關社會服務，依申

請人需求，填列溫馨關懷需求

調查表。 

8.如有就業、職訓等需求，轉介或

轉知相關訊息。 

(一) 

關 注 未

成 年 少

女 健 康

及 辦 理

未 婚 懷

孕服務 

(續-1) 

 

辦理未成年少

女懷孕服務方

案，建立未成

年少女懷孕個

案管理服務，

提供家訪、晤

談、生涯規劃

(含就學、就業

輔導)、心理諮

商、生育抉擇

等相關處遇並

連 結 所 需 資

源、健康發展。 

108 年執行成果： 

1.針對繼續懷孕個案請學校彈性

處理其出缺勤，並佐以心理諮

商輔導、學業及醫療協助或家

庭輔導等，必要時連結教育單

位、社區及醫療服務系統進行

轉介。經調查，105 學年度約 17

人懷孕，106 學年度約 32 人懷

孕，107 學年度約 52 人懷孕。 

2.本局於 108年 1月 23日桃教學

字第1080007418號函通知所屬

學校，再次宣導對於成年學生

或已婚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

求者，應積極提供協助。另應依

法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暨性教育

課程或活動，培養學生建立健

康安全之態度與行為，學習避

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並教導

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於懷孕及育

有子女學生之受教權。 

3.本局於 108年 9月 25日以桃教

學字第 1080086338 號函，轉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印

未成年懷孕宣導摺頁，提供遭

遇困境未成年懷孕少女、家屬

及其重要他人近便性及即時性

諮詢管道。 

109 年預期目標： 

1.針對繼續懷孕個案請學校彈性

處理其出缺勤，並佐以心理諮

商輔導、學業及醫療協助或家

庭輔導等，必要時連結教育單

位、社區及醫療服務系統進行

轉介。 

2.請學校配合本府社會局辦理未

成年懷孕服務方案，協助未成

年懷孕少女之後續事宜。 

0 

190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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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3.宣導學校知悉16歲以下之學生

懷孕時，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及依性侵

害防治法第 8 條規定，進行法

定通報。 

4.辦理「本市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桌遊課程教材研習活動」，

以增進各校教師認識性教育議

題，提升教師對遊戲式學習的

認識及實務交流探討。 

5.辦理「本市高中職及國中小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小書創作

競賽」，鼓勵學生發揮所長，將

性教育議題融入小書繪本設

計，藉此熟悉並傳遞性教育重

要知能與觀念。 

6.辦理「本市偏鄉學校青少年性

健康促進社區活動之行動研究

計畫」，藉此推廣「幸福 e學園」

網站，提升親師生正確的性健

康觀念。 

(一) 

關 注 未

成 年 少

女 健 康

及 未 婚

懷 孕 服

務(續-

2) 

 

辦理未成年少

女懷孕服務方

案，建立未成

年少女懷孕個

案管理服務，

提供家訪、晤

談、生涯規劃

(含就學、就業

輔導)、心理諮

商、生育抉擇

等相關處遇並

連 結 所 需 資

源、健康發展。 

108年(1-12月)執行成果： 

本市戶政事務所於民眾臨櫃辦

理新生兒出生登記時，如遇父或

母未滿 20歲者，主動請其填報溫

馨關懷需求調查表，並於每月 10

日前將未成年父母名冊及溫馨關

懷需求表函送社會局。108 年 1-

12 月報送件數計 255 件。 

109 年預期目標：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每月賡續將

未成年父母名冊及溫馨關懷需求

表送交本府社會局，以利本府社

會局進行後續關懷事宜。 

0 

0 

0% 

民政局 

(二) 

辦 理 家

庭 照 顧

者 支 持

計畫 

辦理友善職場

家庭照顧者支

持計畫 

 

  據衛生福利部「106 年老人狀況

調查主要家庭照顧者調查報告」

顯示，照顧者平均照顧年數為 7.8

年，其中有 68.2%之家庭照顧者未

就業;有 31.8%為在職照顧者，但

在職照顧者中有 35.2%之家庭照

顧者因照顧而辭去工作，有 32.2%

之家庭照顧者表示因為照顧影響

5,000 

14,500 

+190%   

老福科 

 



25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工作，在職照顧者常因同時兼顧

工作和照顧長輩而分身乏術，面

臨是否辭去工作之抉擇，另一方

面擔心缺乏工作收入造成經濟負

擔，使生活逐漸困頓，影響年老退

休金等，可能成為另一個貧窮人

口。因此如何平衡照顧與工作、結

束照顧後的生涯規劃係為長期照

顧領域重要之議題。考量本市勞

動特色為企業、工廠多，故期待結

合企業、工廠推動在職照顧者友

善職場等服務。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 6 月 17 日衛生福利部

核定補助本市辦理「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新計

畫)，自 7 月 1 日起實施，由原 1

處家照者據點擴增為 3 處家照者

據點，並提供以下服務: 

1.個案管理 169 案（男性 41 人，

女性 128 人） 

2.居家照顧技巧指導 70人次。 

3.辦理照顧技巧課程 19場次，服

務 467 人次。 

4.紓壓活動辦理 31 場次，服務

675 人次。 

5.支持團體 40 場次，服務 336 人

次。 

6.臨時替代服務 102 人次。 

7.心理協談服務 156 人次。 

8.企業宣導 330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由 4處家照者(原計畫及108年

新計畫)據點，增加為 6處家照者

據點，並提供以下服務: 

1.預計提供 360 名家庭照顧者個

案管理服務。 

2.照顧技巧訓練課程預計辦理 20

場次。 

3.提供居家照顧技巧指導預計

288 人次。 

4.紓壓團體預計辦理 30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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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5.支持團體預計辦理 48場次。 

6.喘息服務預計提供服務 504 人

次。 

7.心理協談服務預計 300 人次。 

8.關懷問安服務預計 600 人次。 

(三) 

輔 導 辦

理 失 智

症 家 屬

支 持 活

動 

推動長期照顧

政策及措施，

保障受照顧者

與家庭照顧者

之權益，建立

家 庭 支 持 系

統,提供照顧

者相關教育、

培力、諮詢、輔

導及喘息服務

等 支 持 性 措

施，以減輕家

庭照顧者的身

心壓力。 

108 年執行成果： 

1.108 年度共 25 家服務單位自籌

經費辦理50場次失智症家屬支

持活動。 

2.辦理「108 年桃園市建置老人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計畫」，

共計服務個案管理 62 案(男性

13 人，女性 49 人)、辦理紓壓

活動 6場次 78 人次、支持團體

32 場次 186 人次、提供居家照

顧技巧指導 37 人次、辦理照顧

技巧訓練課程 5 場次，服務 79

人次及心理協談服務 85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輔導本市居家服務特約單位至

少辦理 2 場次失智症家屬支持

活動。(109 年預算:0) 

2.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創 新 型 計 畫 」 (109 年 預

算:1,450 萬元) 

1,391 

14,500 

+942.42% 

老福科 

(四) 

提 供 喘

息服務、

支 持 家

庭照顧 

1.辦理身障者

臨時及短期

照顧服務以

減輕婦女擔

任家庭照顧

者的壓力。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家中有照顧老人或身心障

礙者中，有 26.8%婦女認為已經精

疲力竭，只有 54.8%認為還可以應

付，顯示照顧雖然還可應付，但成

為婦女的壓力與困擾。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度實際服務個案人數為

229 人，男性 118 人(占 51.53%)、

女性 111 人(占 48.47%)，服務人

次為 7,786 人次，男性 3,711 人

次(占 47.66%)、女性 4,075 人次

(占 52.34%)。 

109 年預期目標： 

1.為瞭解家照者使用身障臨短托

服務後照顧壓力改善情形，於

年度結束後，請服務單位製作

5,840 

19,763 

238.41% 

 

障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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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滿意度調查，題項中加入「使用

服務後是否減輕平日照顧的壓

力」且滿意度達 80%以上；除設

計封閉式題項外，另請服務單

位設計開放式題項，針對服務

使用者及其家庭意見回應並改

善。 

2.提供服務人次達 4,200 人次。 

2.辦理居家服

務，包含日

常生活照顧

服務、身體

照顧服務，

支持家庭照

顧者。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家中有照顧老人或身心障

礙者中，有 26.8%婦女認為已經精

疲力竭，只有 54.8%認為還可以應

付，顯示照顧雖然還可應付，但成

為婦女的壓力與困擾。 

  本市推展居家服務，107 年 12

月期底老人居家服務人數約為

3,717 人(男性 1,637 人，占

44.04%；女性為 2,080 人，占

55.96%) 

108 年執行成果： 

1.截至 12 月底，本市共計 32 家

居家機構設立及26家居家長照

特約。 

2.108 年 12 月期底居家服務人數

為 6,300 人(男性 2,832 人，占

44.95%；女性為 3,468 人，占

55.05%)，補助經費總計 6 億

7,142 萬 3,115 元，執行率

80.74%。 

109 年預期目標： 

  持續擴增居家服務單位數及服

務量能，109 年預計增加佈建 10

家機構，達 36 家居家長照機構完

成設立及特約，服務個案人數成

長率至少達 15%，達 7,425 人。109

年預計提升執行率至少達 60%。 

831,579 

914,771 

+10.00% 

老福科 

 

小計三 

844,550 

964,927 

+14.25% 



28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四、促進婦女

政策參與 

 

說明：為促進

婦女政策，邀

請民間或婦女

團體參與性平

會各分工小組

會議，並監督

與改善本局任

務型委員會委

員性別比例，

亦邀請少年代

表列席政府政

策會議。 

(一) 

邀 請 在

地 婦 女

團 體 出

(列)席

本 市 性

平 會 各

分 工 小

組會議 

邀請在地婦女

團體出(列)席

本市性平會各

分工小組會議

(就業經濟與

福利組、人口

婚 姻 與 家 庭

組、健康衛生

與照顧組、人

身安全與司法

組、教育文化

與媒體組、環

境與交通組、

性別主流化組

等)，參與政府

各面項決策討

論。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應創造女性參與決策機制，

而參與層次包含決策、經濟與服

務面，因此 108 年持續由性平會

各分工小組邀請在地婦女團體出

(列)席，參與政府各項決策討論，

計7個分工小組各辦理2次會議，

共 14 場次會議，109 年將持續鼓

勵在地婦女團體參與。 

0 

0 

0% 

性平辦 

婦綜科 

衛生局 

警察局 

教育局 

環保局 

(二) 

改 善 任

務 型 委

員 會 委

員 性 別

比例 

督促本局 16

個任務型編組

委員會委員性

別比例達任依

性別 1/3 

本局暨所屬機關任務型編組委

員會共 16個，符合委員任依性別

達 1/3 者，106 年有 7個、107 年

有 13 個、108 年有 16個，109 年

將持續關注委員任一性別維持

1/3，促進參與政府政策。 

0 

0 

0% 

婦綜科 

(三) 

邀 請 少

年 代 表

參 與 兒

少 權 益

促進會 

邀請少年代表

列席兒少權益

促進會，並於

參 與 性 別 達

1/3 

108 年辦理成果： 

  本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促進會邀請少年代表列席，於 107

年 1 月 27 日完成遴選，共遴選出

20 名國、高中職代表，性別比例

達 1/2(10 男、10 女)，其中包含

2名原住民、1名印尼華僑子女、

1名新住民子女、2名單親家庭子

女等兼具年齡、性別、族群以及分

佈區域等多元背景成員組成。並

於每月辦理培力課程，以提升少

年代表相關知能，進而落實兒少

表意權。截至 108 年 1 月至 12 月

共辦理10場培力課程，共計69小

時、1 場跨縣市兒少代表交流活

動，計 34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賡續辦理本局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促進會邀請少年代表列

400 

400 

0% 

兒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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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席，針對遴選之少年代表辦理系

列培力課程並注重性別比例，培

力課程包含靜態知能課程，涵蓋

「公民及民主素養」、「法治教

育」、「志願服務內涵及知能培

養」、「媒體識讀」、「人際溝通與

壓力管理技巧」等項目，及規畫

動態課程執行，包含「個人習

作」、「社區行動方案」、「分組演

練」、「團體操作」等模式，讓學

員有實際操作體驗的機會。另引

導代表設定關懷之議題，透過資

料蒐集及自行召開會議討論，進

而形成提案於委員會提出，為兒

少權益發聲。 

2.提升 70%女性少年代表對女性

培力知能之認同。 

小計四 

400 

400 

0% 

五、提升人身

安全 

 

說明：為使婦

女免於遭受家

庭暴力、性侵

及性騷擾或其

他暴力威脅，

提供各項防治

性服務，並結

合民間團體辦

理性暴力零容

忍及人口販運

防制宣導；於

社福機構中辦

理遊民、身障

者人身安全課

程等，以達提

升婦女人身安

全目標。 

 

 

(一) 

提 供 家

庭暴力、

性 侵 及

性 騷 擾

防 治 各

項 服 務 

1.提供家庭暴

力及性侵被

害人各項補

助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有被家人暴力傷害經驗者

占 2.5%，其中語言暴力占 88.5%，

而 受 害 者 多 半 向 朋 友 求 助

(44.4%)，其次為沒有求助自己隱

忍(40.7%)，因此需要提供各項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各項補助

與支持。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被

害人補助金額截至12月份共補助

新臺幣(以下同)991 萬 9,548 元，

其中，家暴被害人補助人次為 309

人，男性 44 人(14%)、女性 265 人

(86%)，心理輔導補助共計 961 人

次，男性 395 人(41.1%)、女性 566

人(58.9%)；另性侵害被害人補助

人次為385人，男性10人(2.5%)、

女性 375 人(97.4%)，心理輔導補

助共計 1,106 人次男性 259 人

(23.4%)、女性 847 人(76.6%)。 

109 年預期目標： 

11,571 

11,571 

0% 

 

家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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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持續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及保

障其自由選擇安全、安全生活方

式與環境之尊嚴。 

2.辦理家暴被

害人多元處

遇服務等相

關費用 

108 年 1-12 月執行成果： 

共計服務 17,289 人、49,675 人

次服務。 

109 年預期目標： 

提升家庭暴力服務品質，結合

社區資源系統，擴展保護服務輸

送體系，發展在地性多元處遇模

式。 

31,500 

31,500 

0% 

家防 

中心 

3.辦理中壢、

平鎮家暴案

件多元處遇 

108 年 1-12 月執行成果： 

共計服務 4,334 人；提供

13,325 人次服務。 

109 年預期目標： 

1.提升家庭暴力服務品質，結合

社區資源系統，擴展保護服務

輸送體系，發展在地性多元處

遇模式。 

2.建構在地安全網，協助遭受家

庭暴力被害人獲得最迅速、最

完善的支持與協助，預防再落

入暴力循環中。 

3.親密暴力雙方當事人能以良性

溝通因應及處理雙方面臨婚

姻、經濟及子女等問題。 

4.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獲

得在地安全網完善的支持與協

助。 

5.提供家暴被害人多元服務，有

效整合各項資源協助脫離暴力

恢復復原力，提升家庭功能。 

1,280 

1,300 

+1.56% 

家防 

中心 

4.辦理性侵害

關懷暨支持

性服務方案 

108 年執行成果： 

1.提供支持關懷、經濟協助、醫療

協助、就業（學）協助、資源連

結、法律諮詢、未婚懷孕等服

務，共計提供23,983服務人次。 

2.方案服務： 

個案研討 1場次、外聘督導 27

場次、團體活動 23場次、宣導

活動 12 場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9,750 

19,750 

0% 

 

 

家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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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1.為持續提升性侵害服務品質，

公司部門協力建構在地安全網

絡並整合在地資源，協助遭受

性侵害被害人獲得最迅速、最

完善的支持與協助。 

2.提供諮詢協談、庇護安置、陪同

報案偵詢（訊）、陪同出庭、法

律扶助、經濟扶助、心理諮商與

輔導、就業服務、子女問題協

助、通譯協助、其他扶助等各項

服務，共計 12,000 人次。 

3.辦理 4場次團體活動、4場次個

案研討、15 場次宣導活動。 

5.辦理婦女保

護個案緊急

安置 

  於本市內建置24小時緊急庇護

處所，提供受暴婦女及其隨行子

女得以暫時脫離危險，並於生活

上得到適當之照顧 

108 年 1-12 月執行成果： 

1.提供庇護安置 480 人次。 

2.個案管理：共提供 10,834 服務

人次。 

3.方案服務：共辦理外聘督導 15

場次、團體活動 23 場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預計提供婦女及其隨行子女安

置量，共計 420 人次。 

2.預計提供支持關懷、經濟協助、

醫療協助、就業（學）協助、資

源連結、法律諮詢等服務，共計

6,300 人次。 

108 年： 

安置費 

3,120； 

方案費 

13,400 

109 年: 

安置費 

3,120； 

方案費 

14,600 

0% 

+8.22% 

家防 

中心 

(二) 

結 合 民

間 團 體

宣 導 性

別 暴 力

防治 

結 合 家 暴 熱

點、新住民據

點等民間團體

宣導性別暴力

防治 

  依據我國家庭暴力、性侵害犯

罪及性騷擾防治法、老人福利法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規定，社工、警察、醫事人員及村

（里）幹事人員等，皆為責任通報

人員，均負有危害防治之責。其中

運用民間資源，以深入社區辦理

性侵害、性騷擾及家庭暴力防治

工作，提升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性

別暴力之認知，期望能共同防治

暴力事件發生。 

108 年執行成果： 

0 

0 

0% 

婦綜科 

家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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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1.108 年 9 月 21 日、22日、28 日

家防中心與新住民服務中心共

同辦理通譯人員培訓課程，邀

請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領域

相關之律師、社工督導及新住

民領袖擔任講師，提供新住民

更多關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的觀念及認識，估計提供 50

名新住民人次參與。 

2.透過本局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班結合社區及新住民據點辦理

5堂人身安全相關課程，共 100

人次參加。 

109 年預期目標： 

1.預計賡續辦理通譯人員訓練及

進修課程，提供更多新住民夥

伴關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的觀念，期許成為社區中文化

隔閡的溝通橋樑。 

2.透過本局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班結合社區及新住民據點辦理

5堂人身安全相關課程，預計受

益 100 人次。 

3.培育社區初級預防種子，進入

社區進行防暴宣導等。 

(三) 

宣 導 禁

止 任 何

形 式 的

人 口 販

運 

辦理人口販運

防制教育訓練

及宣導 

  於桃園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

練內規劃辦理人口販運相關課

程，並請授課老師於課程中，就該

主題內涉及性別議題進行探討，

並且持續辦理民眾人口販運防制

宣導。 

108 年執行成果： 

1.於桃園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

練內規劃辦理「人口販運業務

課程」於 108 年 9月 17 日辦理

完成，共計 3小時，總共參與 9

人次，男性為 1人次(11%)，女

性為 8人次(89%)。 

2.辦理人口販運防制宣導2場次，

受益約 4,500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109 年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30 

30 

0% 

社工科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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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辦理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練中

辦理人口販運防制課程。 

2.持續辦理人口販運宣導。 

(四) 

提 升 女

性 遊 民

人 身 安

全 

藉由提供女性

遊 民 個 案 服

務、改善遊民

服務單位空間

規劃與管理，

提升女性遊民

人身安全 

  本市至 108 年建檔訪視遊民共

計 195 人，其中男性 172 人

(87.2%)，女性 23 人(12.8%)，與

全國遊民性別比例相當。 

108 年執行成果： 

本年度辦理兩場次教育訓練及

兩場次性別平等宣導活動，並藉

由桃園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協助，

發想其他宣導方式，讓街頭列冊

輔導之街友也能夠建立性別平等

觀念，及正向的性別互動關係，共

受益 49 人次(男性 34 人次，占

69%；女性 15 人次，占 31%)，含

工作人員與遊民；另提供關懷服

務(含物資發放)，共計 4,315 人

次(男 3,764 人次、女 551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性別角色所需之物資240人次，

性別平等議題宣導教育 40 人次。 

(編列於

遊民生

活重建

計畫經

費) 

 

社救科 

(五) 

辦 理 身

障 機 構

專 業 人

員 辦 理

性 平 課

程 

辦理身障機構

教保員教育訓

練納入性平與

性暴力防治相

關課程 

  桃園市目前有30家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含部署機構 3家)，於 108

年 7 月新增 1 家，為提升身障機

構工作人員性別意識，重視身障

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爰辦理性平

課程。 

108 年執行成果： 

  本局委託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

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於108年

10 月 3 日決標，辦理期程：自 10

月15日(二)起至11月15日(五)，

新增心智障礙者之兩性交往及婚

育輔導課程 3 小時，實際結訓人

數教保員人數 41 人(男 9 人、女

32 人)、生活服務員 14 人(男 2

人、女 12人)，共計 55人。 

109 年預期目標： 

1.透過身心障礙者之兩性交往及

性別平等課程，強化身障機構

教保員性平意識，並能融入服

840 

2,300 

(含兒

少、身

障、老

福機構

專業人

員教育

訓練及

研習) 

+173.81% 

障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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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務對象生活照顧中，提升機構

服務品質。 

2.預計將性平課程納入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在職訓練及教保員及

訓練員班 50 名、生活服務員 20

名，預計培訓人數 70 名。 

小計五 

81,491 

84,171 

+3.29% 

六、支持婚姻

與家庭功

能 

 

說明：為支持

婦女於家庭與

婚姻中平等地

位與經濟，透

過特殊境遇家

庭相關扶助、

生育津貼、育

兒津貼等提供

經濟支持；設

置托嬰中心、

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等，提供

育兒支持；提

供新住民、身

障婦女、中高

齡婦女社區關

懷服務；提供

家庭支持性服

務等，以支持

婦女於婚姻與

家庭功能。 

 

 

 

 

 

 

 

 

(一) 

辦 理 特

境 家 庭

相 關 扶

助 

 

本扶助不限男

女皆可申請，

扶 助 項 目 包

含：緊生活扶

助、子女生活

津貼、子女教

育補助、傷病

醫療補助、兒

童托育津貼、

法 律 訴 訟 補

助、創業貸款

補助。 

  為協助弱勢家戶解決經濟困境

及改善生活，提供特殊境遇家庭

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兒

童托育津貼、傷病醫療補助、法律

訴訟等補助。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 1 月至 12 月本市特殊境

遇家庭申請家戶計 1,996 戶，男

性 175 戶(8.8%)、女性 1,821 戶

(91.2%)，受益人次 14,910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預計 109 年扶助 2,030 家庭，

共受益 15,800 人次。 

34,603 

44,065 

+27.34% 

婦綜科 

 

(二) 

新 住 民

家 庭 支

持 性 服

務 

 

執行本市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

心計畫及推動

設置各區新住

民關懷服務據

點，期達尊重

族群平等及多

元文化共存共

容 之 溫 暖 社

會。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新住民女性剛到台灣時，由

於文化及語言的剝奪，在拿到身

分證前都是以婚姻關係獲得居

留，相關議題包括社會適應、就業

協助、鼓勵社會參與。 

  截至 108 年底，桃園市新住民

人口數為 6 萬 2,153 人，其中女

性為56,226人，男性為5,927人，

為全國新住民人口第四高之城

市，僅次於北、高二市及新北市。

本市新住民國籍比例部分，以大

陸港澳地區配偶較多，約占 62.3%

（3 萬 8,702 人）；外籍配偶約占

37.7%（2萬 3,451 人），另外籍配

偶中又以越南籍最多(11,409

人)、依次為印尼籍(4,893 人)及

泰國籍(2,391 人)等國，顯見桃園

是新住民人口數中，相當重要的

城市之一，為使新住民融入社會

8,510 

7,777 

-8.61%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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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生活，提供友善服務與家庭支持

服務，更是本府的重點發展方向。 

108 年執行成果： 

1.108 年共辦理 3 場多元文化生

活講座，計 93人次參加；辦理

21 場多元文化宣導，計 2,496

人次參加，以期增進多元文化

交流及認識，破除刻版印象及

歧視，打造多元文化友善生活

環境。 

2.輔導設置在地新住民社區關懷

服務據點：依本市各區新住民

人口數，於 108 年已於本市 12

區設置18處新住民社區關懷服

務據點。 

109 年預期目標： 

1.持續推動桃園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各項福利服務：預計辦

理 10 場多元文化活動(含講座

及宣導)，預計至少 1,500 人次

受益。  

2.持續增設在地新住民社區關懷

服務據點。 

(三) 

辦 理 身

障 婦 女

婚 育 關

懷 服 務

方案 

辦理身障婦女

婚育諮詢、關

懷與支持培力

服務。 

 依據CEDAW公約及一般性建議，

婦女及身障者易限於雙重歧視困

境，需政府提供服務與培力。截至

108 年底，本市身心障礙人數總計

8萬 5,291 人，女性身障者人口數

為 3 萬 6,198 人(42.3%)、男性 4

萬 8,373 人(56.7%)；另依據 104

年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報告，本市對身障者生活支持服

務多著重於食、住及生活能力層

面，較少關注身障者因生理原因、

生活條件不理想形成的心理議

題，身心障礙女性在面對女孩到

女人的身心變化、進入婚姻與家

庭可能面臨的問題並未獲討論與

重視，爰於 108 年首度辦理本計

畫。 

108 年執行成果： 

950 

1,380 

+45.26%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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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身障婦女婚育需求焦點團體：

辦理 3場焦點團體，共計 56 人次

參加；辦理 3場次婚育講座，共計

174 人參加；辦理已婚組、未婚組

共 2 梯次培力團體，共 260 人次

參加。 

109 年預期目標： 

1.身心障礙婦女婚育需求分析及

社會福利資源盤點進行滾動式

修正。 

2.身障婦女婚育支持及成長團

體：辦理 4梯次，每梯次 6場，

每場 10 人參與。 

3.身障婦女婚育講座及論壇：辦

理 6場次講座及 2場次論壇。 

(四) 

社 區 女

性 培 力

及 社 會

參 與 計

畫 

培力本市 50

歲以上中高齡

婦女提升自我

成長及社會參

與，協助中高

齡婦女認識在

地社福資源，

於社區中進行

關懷訪視，提

供有需求長輩

諮詢與轉介。 

  中高齡女性往往受傳統社會觀

念影響，擔負照顧責任而退出勞

動市場，甚至喪失自我主體性，從

桃園市 107 年婦女生活需求調查

中發現，婦女社會參與情形不高，

應倡導並鼓勵婦女參與知性講

座、生活資訊教育訓練或志願服

務團隊等活動，協助定位自我角

色，進而投身社區相關事務。 

  爰此，辦理社區女性培力及社

會參與，規劃自我成長、社會參與

課程及關懷訪視計畫，增強中高

齡婦女身心適應能力，促進中高

齡婦女了解社區公共事務議題，

提升社會參與。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共培訓 40 位關懷訪視員

(女性 34人、男性 6人)，訪視 138

案、共受益 236 人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預計培力大溪及新屋區各30名

中高齡婦女。 

2.提升中高齡婦女自我概念、公

共議題與社會資源認識。 

3.預計進行關懷訪視 200 人、400

人次，並視需求轉介相關資源。 

1,700 

1,880 

+10.59% 

婦綜科 

(五) 結合在地團體   依據 107 年婦女生活需求調查 (經費編 婦綜科 



37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多 元 化

婦 女 服

務 

並運用各區婦

幼館或相關館

舍，規劃下列

不同對象婦女

不 同 類 型 服

務，含客家婦

女、農漁村婦

女、單身女性

等服務。 

結果，因應不同類別婦女特殊需

求，透過社會脈絡之問題界定，針

對不同生命階段、不同類型婦女

之需求、規劃多元性服務方案。 

108 年執行成果： 

108 年 1-12 月，本市婦女發展

中心依全職媽媽、年輕女性、職業

婦女、特境婦女及中高齡/偏鄉婦

女等 5 類婦女之需求，辦理 5 項

婦女服務方案，包含全職媽媽的

coffee time、女生向前走女力映

像微旅行、相約下班後-職業婦女

健康促進、妳不孤單-特境女性成

長學苑及數位便利店 生活更方

便，辦理場次共計 142 場次，受益

人次計 2,525 人次，男性 326 人

次(12.9%)、女性 2,199 人次

(87.1%)。 

109 年預期目標： 

  109 年持續結合在地團體並運

用各區婦幼館或相關館舍，並按

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結果，規劃辦

理不同婦女之各類型服務，至少

辦理 5項婦女服務方案。 

列於婦

展中心) 

 

 

(六) 

鼓 勵 生

育、發放

生 育 津

貼 

鼓勵本市市民

生育，發放生

育津貼，以提

升生育意願，

單胞胎每名發

放 3 萬元；雙

胞胎每名新生

兒發放 3.5 萬

元；三胞胎以

上者每名發放

4.5 萬元。 

  生育津貼 107 年度預算 8 億

2,453 萬元，截至 107 年 12 月計

補助 22,126 名新生兒，共撥付 6

億 6,739 萬元；其中雙胞胎受理

案件為 352 件(704 人)，撥付

2,464 萬元；三胞胎受理案件為 2

件(6 人)，撥付 27 萬元。 

108 年執行成果： 

  桃園市生育津貼 108 年預算 7

億元，補助 2萬 2,544 名新生兒，

共撥付 6 億 8,045 萬 5,000 元；

其中雙胞胎受理案件為 400 件

(800 人)，三胞胎受理案件為 3件

(9 人)。 

109 年預期目標： 

  桃園市生育津貼預算數為 6 億

7,000 萬元，預估補助 2萬 2,185

名新生兒。 

700,000 

670,000 

-4.29% 

兒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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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小計六 

745,763 

725,102 

-2.77% 

七、就業與經

濟 

 

說明：為促進

婦女就業力，

提 供 弱 勢 婦

女、新住民就

業協助輔導與

轉介資源；並

提 供 照 顧 系

統，支持婦女

家庭與工作兼

顧。 

 

 

 

 

 

 

 

 

 

 

 

 

 

 

 

 

 

 

 

 

 

 

 

 

 

(一) 

培 力 弱

勢 婦 女

工 作 能

力、提升

就 業 與

經濟力 

辦理桃姊妹格

子舖培力支持

計畫，協助單

親經濟弱勢家

庭成員培養專

長、提升經濟

力，並促進親

子互動及增進

社會參與。 

  依據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

求調查，家庭經濟壓力對於離婚、

分居或喪偶婦女而言皆為其最主

要壓力，而女性單親家長又面臨

家庭照顧需求。 

  為協助弱勢單親經濟弱勢婦女

提升經濟力，本局透過培力課程、

工坊輔導及商品推展，協助工坊

推廣自製商品；意辦理親職課程

及親子活動，協助改善親子互動

關係。 

108 年執行成果： 

1.工坊培力：培力 5間新工坊，共

計 41 間工坊。 

2.課程及親子活動：辦理 24 場次

專長培育、身心紓壓、親職教養

及社會福利及6場次親子活動，

共計 633 人次參與。 

3.市集展售：參與外展販售 78 場

次。 

109 年預期目標： 

1.工坊培力：由於 108 年底經社

工評估因搬遷出本市或其他原

因結案 11 間工坊，109 年預計

將培力 5間新工坊，共計 35 間

工坊。 

2.課程及親子活動：辦理 24 場次

專長培育、身心紓壓、親職教養

及社會福利及2場次親子活動。

市集展售：參與外展販售 20 場

次。 

3.規劃新增南區服務據點，提供

弱勢或單親家庭支持性服務，

辦理培力課程及親子活動，並

輔導弱勢家庭成立工坊，透過

參與外展販售及運用網路平台

等多元銷售管道，幫助弱勢家

庭培育專長、增加額外收入。 

2,960 

4,700 

+58.78% 

 

婦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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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二) 

辦 理 少

年 自 立

生 活 適

應 協 助

方案 

提供本方案個

案經濟補助、

各項訪視輔導

作業及訓練，

並連結社區資

源 提 供 少 年

(女)就學、就

業或職業訓練

機會，協著增

強其社會適應

力，進而助其

自立生活能力

以達到培力目

的。 

108 年執行成果： 

共服務 63名個案(男 36 人、女

27 人)提供經濟補助 269 人次、租

屋協助 112 人次、各項輔導作業

(含就學就業)328 人次、職涯規劃

及訓練 35人次、辦理自立工坊課

程 533 人次、並持續協助個案與

原生家庭聯繫 47人次，協助少年

自我探索、瞭解性向、興趣，與可

發展之技能或專長，以利職涯規

劃，促進其穩定就學就業。 

109 年預期目標： 

持續辦理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

助方案，提供個案經濟補助、各項

訪視輔導作業及訓練，同時連結

社區資源提供少年就學、就業或

職業訓練機會，並透過自立宿舍、

自立工坊、自立少年團體等，協助

增強其社會適應能力，進而助其

具自立生活能力以達到培力之目

的。 

1,966 

2,137 

+8.70% 

兒少科 

(三) 

連 結 新

住 民 與

就 業 窗

口，提升

就 業 謀

職機會 

協助函轉相關

就業資訊至本

市新住民關懷

據點，並提供

新住民據點名

冊予勞動局，

以結合辦理就

業培訓相關課

程。 

  108 年協助函轉相關就業資訊

至本局新住民關懷據點，並提供

新住民據點名冊，供勞動局結合

辦理就業培訓相關課程，並於新

住民文化會館辦理就業徵才活

動，109 年將持續辦理。 

0 

0 

0% 

婦綜科 

(四) 

減 輕 育

兒負擔、

提 供 育

兒 或 托

育補助 

107 年 8 月 1

日中央幼托新

制上路，本市

在育兒津貼及

托 育 補 助 方

面，提供 5 種

選項： 

1.對於自行或

親友照顧的兒

童，桃園市育

兒津貼與中央

擴大育兒津貼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媽媽為 6 歲以下子女主要

照顧者(66.5%)，也是 7-12 歲子

女主要照顧者(77.8%)，婦女認為

政府應提供托育補助(24.3%)，顯

示照顧子女的經濟為婦女認為主

要面臨的問題，因此桃園市提供

以下托育津貼，以減輕婦女育兒

經濟負擔： 

1.桃園市育兒津貼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因應中央育兒政策，針對

未滿 2 歲已領取準公共化補助

1,199,400 

500,000 

-58.31% 

 

兒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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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擇優領取，家

長實領每月 3

千元。 

2.送托到未加

入準公共化的

私立托嬰中心

或登記保母的

兒童，擇優領

取，家長實領

每月 3千元。 

3.送托到公托

中心及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兒

童，補助家長

每月 3千元。 

4.送托到準公

共化簽約合作

的登記保母，

除中央補助家

長每月 6 千元

外，桃園市加

發公益合作托

育補助每月 1

千元，家長可

實領每月 7 千

元 

5.送托到準公

共化簽約合作

的私立托嬰中

心，加發公益

合作托育補助

每月 2 千元，

家長可實領每

月 8千元。 

之兒童或符合中央育有未滿二

歲兒童育兒津貼第三胎以上補

助之兒童，不予補助，另針對同

時符合中央育有未滿二歲兒童

育兒津貼及本市育兒津貼者，

由中央補助 2,500 元，本市補

助 500 元。 

2.桃園市育兒津貼於 110 年 7 月

31 日落日。 

108 年執行成果： 

  自 108 年，共受益 58 萬 5,866

人次，計 11 億 8,970 萬 9,974

元 。男性 25 萬 4,053 人次；女

性 33 萬 1,813 人次。(執行率：

99.15%)請領人數與桃園市3歲以

下人口數比例為 69.37%。 

109 年預期目標： 

  因中央推動幼托新制後及桃園

市育兒津貼於110年 7月 31日落

日，桃園市育兒津貼請領人數將

逐年下降，預計 109 年請領人數

與108年 12月 3歲以下人口數比

例將為 65%-70%。 

(五) 

設 置 公

設 民 營

托 嬰 中

心、親子

館 及 公

共 托 育

家園 

為營造有利生

育、健康養育

之環境，保護

家庭與就業安

全，舒緩家庭

照顧者負擔，

維護兒童健康

及其他特殊需

1.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婦女有托育需求但缺乏

可近合用的資源及管道，有婦

女的孩子沒地方托育，有很多

婦女處在照顧孩子與工作的抉

擇上，因此為推展育兒資源服

務，營造本市優質、友善之托育

環境，本市公托中心及親子館

260,300 

217,900 

-16.29% 

 

兒托科 

 



41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求，提供多元

育 兒 資 源 服

務，以支持家

庭育兒，以「一

區 一 公 托 中

心」、「一區一

親子館」為政

策目標，並以

地方生活圈，

布建微型托顧

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滿足生

活圈內需求。 

設置規劃第一階段以「一區一

公托中心」、「一區一親子館」為

目標，第二階段評估以需求逐

步設置，以支持家庭育兒與婦

女就業。 

2.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少子化計畫，本府自 107 年起

規劃設置公共托育家園，提供

社區化之托育照顧服務。 

108 年執行成果： 

1.公托中心：預計完成 4 家公托

中心設置，總收托數達 510 位

幼兒。 

2.親子館：預計完成 4 家親子館

設置，年度總服務人次達 36 萬

人次。 

3.公共托育家園：完成 7 家公共

托育家園設置，增加收托 84 位

幼兒。 

109 年預期目標： 

1.公托中心：預計完成 5 家公托

中心設置，總收托數達 715 位

幼兒。 

2.親子館：預計完成 4 家親子館

設置，年度總服務人次達 72 萬

人次。 

3.公共托育家園：完成 6 家公共

托育家園設置，增加收托 72 位

幼兒。 

(六) 

居 家 托

育 服 務

中心 

委託辦理托育

服務中心，辦

理居家托務服

務，讓兒童、家

長與居家式托

育人員間，均

能獲得妥適的

支持與協助。 

  依 107 年桃園市婦女生活需求

調查，媽媽為 6 歲以下子女主要

照顧者(66.5%)，也是 7-12 歲子

女主要照顧者(77.8%)，顯示照顧

0-12 歲子女的經濟與資源為婦女

主要面臨的問題，因此桃園市設

置居托服務中心，提供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管理、監督及輔導居家

式托育人員，提升兒童照顧照顧

品質及強化托育人員專業知能，

建立友善托育照顧環境。另由中

心協助媒合，穩定其收托數，透過

輔導服務處理托育問題，繼而提

33,000 

36,000 

+9.09% 

兒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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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及作

法 

性別統計與需求分析 

108 年執行成果 

109 年預期目標 

108 年 

109 年 

(千元) 

增減% 

權責 

分工 

供托育人員持續就業，藉以提供

家長合格有品質的托育資源。 

108 年執行成果： 

1.設置 6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2.托育服務成效： 

(1)托育人員數：共計 2,331 人，

其 中 女 性 為 2,274 人

(97.55%) ， 男 性 為 57 人

(2.45%)。 

(2)收托人數：共計 4,143 人，其

中女性為 1,995 人(48.15%)，

男性為 2,148 人(51.85%)。 

109 年預期目標： 

  109 年設置並運作 6 處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小計七 

1,497,626 

760,737 

-49.20% 

總  計 

3,221,585 

2,561,287 

-20.48% 

 

伍、與其他局(處)/科(室)合作及資源整合 

合作事項 局處別/本局科室別 資源合作平台 

邀請在地婦女團體出(列)席本市

性平會各分工小組會議 

社會局、勞動局、衛生局、警察局、

教育局、環保局、性別平等辦公室 

本府性平會 

各分工小組 

規劃婦女到重要社福館舍公車運

輸、提升福利近便性 
交通局、社會局 

本府性平會 

分工小組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提供有氧、瑜

珈及訓練等多元課程，並提供女

性健身專區及女性優先停車格，

另規劃哺乳室及兒童遊戲區，提

高女性育兒及看顧小孩方便性 

體育局、社會局 
本府性平會 

分工小組 

關注未成年少女健康及未婚懷孕

服務 
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民政局 

本府性平會 

分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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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項 局處別/本局科室別 資源合作平台 

1.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 

2.本局年度性別工作重點計畫 
本局各科、室、家防中心 

本局性平專責小

組 

推動婦女福利與權益業務 
本局各科、室、家防中心 

涉及議題相關局(處) 

本局性平專責小

組、本府性平會分

工小組 

陸、管考與評估 

    本計畫於上半年及年度結束，分別依各項政策目標、執行策略及

預期目標，進行上半年執行進度評估及填報年度執行成果(如附表 1、

2)，作為未來規劃與改進依據。 

柒、本計畫奉核後據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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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1-6 月)婦女福利施政計畫執行進度評估表 

 

附表 2：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年度執行成果表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

案及作

法 

原定 

目標 

 上半年執行進度/

下半年規劃內容 

執行經費 

(數、%) 

權責 

分工 

 

 

 

 

 

 

 

 

 

 

      

目標 
執行

策略 

行動方

案及作

法 

原定 

目標 
執行成效 

執行經費 

(數、%) 

權責 

分工 

 

 

 

 

 

 

 

 

 

 

  ( 如為量化

目標) 

(請檢視與原定目標

達成成情形) 

 

  

( 如為質化

目標) 

(請檢視與原定目標

達成情形，含資源投

入及結合運用情形、

創新性、重要性、改

變案主程度、對機關

或民眾或輿論的影

響進行成果評估) 

 

  


